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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謂發燒： 
 量測時

間 

發燒 注意事項 

腋溫 5 分鐘 高於

37.2oC 

三個月以下新生兒建議使用

此方式，或量測背部溫度。 

口溫 3 分鐘 高於

37.5oC 

五歲以上兒童才可用此方式。 

肛溫 3 分鐘 高於

38oC 

比較不受流汗或外界的影

響，但可能有溫度計斷裂的危

險，非必要不建議。 

耳溫 (電子式) 高於

38oC 

請拉直耳道再測量，容易因測

到位置不同而有差異。 

 

 何時該使用退燒藥： 
1. 一般而言，口溫/腋溫高於 38 oC，或是肛溫/耳溫高於

38.5 oC才使用退燒用藥。未超過前可藉由多喝開水、

溫水擦澡、冰枕、退熱貼來幫助降溫。不建議使用酒

精或冷水拭浴，避免體溫下降過快反而導致體溫再次

上升。 

2. 若同時有兩種退燒用藥： 

a. 兩者不可以同時服用 

b. 口溫/腋溫高於 38oC或肛溫/耳溫高於 38.5oC，先使

用其中一種退燒用藥，約一~二小時後仍沒有退燒

再使用另外一種。 

c. 實際使用方式，請再詢問醫師或藥師。 

 

 



 

 使用退燒藥該注意什麼： 

1. 小兒退燒用藥請依醫生開立的劑量給予，勿自行增減

劑量或給藥頻次。 

2. 退燒藥只能暫時緩解發燒症狀，對於疾病的病因並沒

有療效，仍建議就醫治療。 

3. 若有腹瀉情形，請勿使用栓劑。 

 

 使用藥物後可能會出現的副作用： 

可能出現噁心、嘔吐、腹痛、頭暈等相關症狀，若

出現過敏情形如發疹、搔癢等，建議回診評估。 

 

 用藥之外的注意事項： 

1. 小於 6 個月，或有慢性貧血、心肺疾病、免疫功能障

礙病史的幼童，發燒時建議先行就醫。 

2. 若有以下症狀，建議立即就醫： 

a. 小兒抽搐 

b. 小兒持續性嘔吐超過一天   

c. 活動力突然變差   

d. 四小時內燒到超過 39oC 

 

 藥品應該如何儲存： 

藥品請儲存於室溫，避免陽光直接照射，若栓劑變

軟，可置放於冷水或冰箱中，使變硬後再使用；並

避免孩童誤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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